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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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此乃南京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登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       

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 ）及指定的巨潮資訊網

（www.cninfo.com.cn）關於控股子公司向其參股公司提供財務資

助的公告。南京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為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的附

屬公司。 

 

http://www.sse.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1 
 

证券代码：600282    证券简称：南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4-084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向其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柏中环境科技（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柏中环境”）拟使用自有资金向其参股公司大连西中

岛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中岛水务”）提供人民币 200 万元的借款，用于日

常运营，借款期限为自贷款发放之日起 2 年，借款利率为固定利率 3.2%。 

 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于 2024年 12月 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向其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该议案已在董事

会会议召开前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为支持西中岛水务经营发展，公司控股子公司柏中环境拟使用其自有资金向西中

岛水务提供人民币200万元的借款，用于日常运营，借款期限为自贷款发放之日起2

年，借款利率为固定利率3.2%。西中岛水务控股股东大连西中岛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西中岛发展集团”）按持股比例向其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 

2024年12月26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向其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

案》，该议案已在董事会会议召开前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本次财务资助款项主要用于西中岛水务日常运营，不会影响公司及柏中环境的正

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的不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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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资助的情形，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被资助对象及其他股东的基本情况 

1、被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大连西中岛水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新慧 

成立日期：2014年2月10日 

注册资本：1,947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440890656784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长兴岛经济区交流道街道向阳村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经营范围：污水处理及再生水项目投资、建设及运营；污水及再生水收集与输送，

污水及再生水管道设施运营维护；污泥处理；污水处理、再生水及污泥处理相关技术

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西中岛发展集团持股60%，柏中环境持股4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与西中岛水务不存在关

联关系，本次财务资助不构成关联交易。 

西中岛水务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2023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 2024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065,169.98 13,111,613.96 

负债总额 3,056,021.36 3,846,467.33 

净资产 10,009,148.62 9,265,146.63 

 2023年度 2024年 1-9月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1,347,995.05 -744,001.99 

截至目前，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对西中岛水务提供过财务资助。 

2、被资助对象其他股东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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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大连西中岛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茂红 

成立日期：2011年11月7日 

注册资本：145,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445820350850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长兴岛经济区新港大厦 

经营范围：园区土地整理；园区内厂房及基础设施建设、经营（以上项目凭资质

证经营）；项目投资及管理（不含专项审批）；企业咨询服务：招商引资服务；工程

管理服务；工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办

公服务；财务咨询；科技中介服务；房屋租赁；汽车租赁；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会议及展览服务；物业管理;电力、热力、工业用水的供应；网络维护及管理；电脑

及其耗材、电子产品、办公用品的销售；图文制作;生活设施配套服务；应急救援服

务；职业安全健康管理；医疗服务；健康安全信息咨询；企业职业健康服务；职业卫

生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大连长兴岛经济区管理委员

会）持股95%，大连西中岛公共设施管理有限公司持股5%。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西中岛发展集团按其持股比例向西中岛水务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与本公司

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1、被资助对象：大连西中岛水务有限公司。 

2、资助方式：柏中环境以其自有资金向西中岛水务提供短期流动资金借款。 

3、资助金额：人民币200万元。 

4、资助期限：自贷款发放之日起2年。 

5、利率及还款方式：借款利率为固定利率3.2%，借款利息自贷款发放之日起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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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按照实际天数计算，还款时一并偿还利息。 

6、资金用途：日常运营资金。 

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系公司控股子公司柏中环境向其参股公司提供股东借款，借款

主要用于西中岛水务公司日常运营，本次财务资助不会影响公司及柏中环境的正常业

务开展及资金使用。西中岛水务控股股东西中岛发展集团按持股比例向其提供同等条

件的财务资助。本次财务资助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公司将持续跟踪西中岛水务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确保资金安全。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26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

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向其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

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柏中环境使用自有资金向其参股公司西中岛水务提供人

民币 200 万元的借款，用于其日常运营，借款期限为自贷款发放之日起 2 年，借款

利率为固定利率 3.2%。同时，大连西中岛水务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西中岛发展集团按

持股比例向其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 

该议案已在董事会会议召开前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财务资助总余

额为2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0075%，不存在财务资助逾期未收

回情况。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 * * * * * *  

完 
 

香港，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執行董事為奚國華先生(董事長)、      
張文武先生、劉正均先生及王國權先生；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非執行董事為
于洋女士、張麟先生、李艺女士、岳學鯤先生、楊小平先生、穆國新先生及       
李子民先生；及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獨立非執行董事為蕭偉強先生、        
徐金梧博士、梁定邦先生、科爾先生、田川利一先生及陳玉宇先生。 

  


	
	单位：人民币元


